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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示范院（系）

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示范
院系申请书



单 位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 级 院 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具 体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报 日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自治区教育厅
2024年2月

填　表　说　明

1、填写《申请书》前，请仔细阅读随文印发的《全区高校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示范院系建设标准》。
2、《申请书》所列内容必须实事求是，数字要有原始根据，文字表达要明确严谨。
3、所填写内容均可附页。如有支撑材料，请按表格的顺序装订好作为附件附后。
4、具体名称为申请单位拟开展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工作的主题或者方向。
5、填写《申请书》时，请严格对照各示范类型的建设标准，突出落地情况和建设思路。
















一、基本信息
	总负责人
	姓 名
	职 称
	职 务

	
	
	
	

	联 系 人
	姓 名
	办公电话
	手 机

	
	
	
	



二、前期工作基础
	（包括《建设标准》中提到的相关工作基础等，可附页。）
















三、工作计划及进度安排
	（包括工作的基本思路、总体规划、具体举措、进度安排等，可附页。）



四、预期效果
	（包括预期成果、突破的重点与难点、形成的育人制度与模式、可供借鉴与复制的经验和做法等，可附页。）



五、工作保障
	（包括人员配备、硬件设施、经费支持等，可附页。）



六、学校党委意见
	（应明确说明是否同意申报、是否同意落实保障措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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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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